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預算數

總計 11,457,614

一、單位預算部分(註2) 10,358,238

二、附屬單位預算部分(註3) 1,099,376                     

 第1類「計畫類」 合   計 9,542,679

小   計 7,111,341

一、單位預算部分 7,111,341

二、附屬單位預算部分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小   計 2,431,338

一、單位預算部分 2,431,338

二、附屬單位預算部分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2類「綱領類」 合   計 1,673,104

小   計 1,178,360

一、單位預算部分 163,652

二、附屬單位預算部分 1,014,708

小   計 31,158

一、單位預算部分 16,108

二、附屬單位預算部分 15,050

小   計 28,184

一、單位預算部分 7,950

二、附屬單位預算部分 20,234

小   計 197,167

一、單位預算部分 195,667

二、附屬單位預算部分 1,500

小   計 470

一、單位預算部分 470

二、附屬單位預算部分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小   計 237,765

一、單位預算部分 197,841

二、附屬單位預算部分 39,924

第3類「工具類」 合   計 5,692

小   計 5,692

一、單位預算部分 2,727

二、附屬單位預算部分 2,96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4類「性平法令類」 合   計 173,071

小   計 173,071

一、單位預算部分 156,856

二、附屬單位預算部分 16,215

第5類「其他類」 合   計 116,068

小   計 2,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單位預算部分 2,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附屬單位預算部分

小   計 114,068

一、單位預算部分 98,858

二、附屬單位預算部分 15,2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小   計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單位預算部分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附屬單位預算部分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性別主流化工具

臺中市政府114年度性別預算總表

項目(註1)

1-1中長程個案計畫

1-2非屬中長程個案計畫之方案、計

畫、措施、服務、活動等

2-1推動三合一政策之托育公共化

2-2提升女性經濟力

2-3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見

2-4強化高齡社會之公共支持

2-5促進公私部門決策參與之性別平等

2-6非屬前開五大重要議題之其他性別

平等政策綱領涉及事項

4促進性別平等相關法律

5-1非屬第4類之法律

5-2非屬第1類之單一年度計畫、服務方

案或經常性業務

5-3條約、協定或協議

備註：

註1：自110年起，性別預算編列之性別平等業務類型由4類修正為5類，可同時分屬多種性別平等業務類型，爰5項類型合計數可能不等於

當年度性別預算總數。

註2：查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共1案計畫同時分屬第1-2類、第2-5類，其重複金額計為32萬；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共5案

計畫同時分屬第2-2類、第2-3類、第2-6類及第3類，其重複金額計為74萬8千元；臺中市生命禮儀管理處共4案計畫同時分屬第2-2類、第

2-6類及第4類，其重複金額計為1,717萬7千元；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共1案計畫同時分屬第2-2類及第4類，其重複金額計為6千元；臺中

市政府觀光旅遊局共2案計畫同時分屬第2-2類及第2-4類，其重複金額計為660萬元；臺中市風景區管理所共1案計畫同時分屬第1-2類及第

2-3類，其重複金額計為30萬元；臺中市政府勞工局共5案計畫同時分屬第1-2類、第2-2類、第2-3類、第2-5類、第3類及第4類，其重複金

額計為137萬8千元；臺中市龍井地政事務所共1案計畫同時分屬第2-3類及第3類，其重複金額計為6千元；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共2案計畫同

時分屬第2-3類及第3類，其重複金額計為2萬元；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共1案計畫同時分屬第2-3類及第3類，其重複金額計為1萬5千元，

前揭重複金額共計為2,657萬元，於單位預算部分總數扣除之。

註3：查地方教育發展基金共2案計畫同時分屬第2-2類、第2-3類、第2-6類、第3類及第4類，其重複金額計為2,643萬元，於附屬單位預算

部分總數扣除之。


